
附件1

	招聘岗位表

	序号
	岗位
	招聘人数
	岗位描述
	岗位任职条件

	1
	投资经理
	3
	1.根据部门安排，负责开展项目资源开拓、客户关系和外部资源对接维护等工作；

2.负责完成基金项目的挖掘、尽调、投资价值分析等具体工作；
3.负责对已投资项目进行投后管理，为其提供各项专业增值服务支持，并根据项目运作情况，处理项目退出事宜；
4.关注产业发展和资本运作方面的新动向，研究潜在机会并进行内部分享；

5.协助开展基金募集和路演；

6.完成上级交办的其他工作。
	1.年龄40周岁（含）以内，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书；具有铜产业方面研究工作经验或有投资案例的，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

2.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材料类、理学类、机械电子类、法律类或经济与贸易类等7类《招聘岗位专业条件指导目录》（附件2）内所列专业。

3.具备3年及以上私募股权机构或创业投资机构或产业研究机构中投资岗位工作经验，其中创业投资机构须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规定。




